（建筑）专业第一次复审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江苏鱼跃医用器材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丹阳鱼跃医疗产业园8#厂房

	设计编号
	17-DY-04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补1、按照新出的平面图纸，防火墙采用纤维增强硅酸盐板（3.0h），无法做到22米高单墙，需结构详细设计（见07J905-1-11限制高度说明）。按照新出的节点大样及回复单50mm的龙骨也做不到22米高。且双面石膏板填岩棉做法与规范P416页不符。防火墙及屋面两侧的防火做法仅引用07J905-1-25不够的，应满足施工深度要求。

补2、缺救援窗（建规7.2.4条）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（无）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
补1、防火说明应说明：防火墙顶屋面两侧的防火做法（参见建规6.1.1条）。大样做法应有相关依据。

补2、增加：一层通道防火顶棚的具体做法大样。

补3、增加：楼梯C（及墙体、轻质隔墙）的建筑大样 ，仅引用图集（02J401已经作废），不清。
补4、所有楼梯间的顶是厂房的屋面吗？大样不清。

补5、缺门窗表、说什么玻璃？厚度？如MQ8821单块玻璃10平方米，厚度多少？

补6、缺注册建筑师盖章。

补6、电梯大样打印有缺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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